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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院学资„2017‟17号 

 

全校各院（系）: 

根据《关于做好 2017年秋季学期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

新生入学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资助„2017‟740号）和《关于对

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整改等有关问题的

紧急通知》（教资助„2017‟576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做好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，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就读工作 

学生资助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、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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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脱贫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政策措施。确保每一位经济困难

新生顺利入学就读是高校开学前后资助工作的核心。各院（系）

要做好学生及家长的咨询投诉，做到“件件有说法、事事有落实”；

及时提醒新生知晓诈骗分子利用申请奖助学金和交学费等方法的

行骗伎俩；发放资助物品及开展宣传工作时，要注意保护学生的

隐私。 

二、及时开展各项资助工作 

及时收集整理新生的第一手资料，准确掌握新生家庭经济困

难的原因、程度，及时开展资助工作。将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、农村低保家庭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孤残学生、

烈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确

定为重点资助对象。对于有贷款需求而又没有取得生源地信用助

学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组织其申请校园地助学贷款，并给

与国家助学金资助。 

三、建档立卡学生家访和通报制度 

在建档立卡学生获得资助的两周内，将学生受助情况通过家

访、电话联系等方式通报给学生家长。每学期末，将资助政策和

本学期学生受助情况，以一封信的形式告知学生家长，确保学生

家长了解相关资助政策和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资助的情况（格式见

附件 1），并将本学期家访材料（含照片及文字材料）报送学生资

助管理中心。 

暑期未对本院（系）建档立卡学生进行家访的，请酌情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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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访，10月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逐一调查落实家访情况，迎接

国家资助中心实地考察，并将调查结果运用于年度资助考核。 

四、报送相关材料 

请各院（系）于 9月 12日前报送 2017年高校新生入学报到

情况统计表（附件 2）、未报到学生基本信息表（附件 3）电子稿。

以“院（系）+文件名称”命名，发送邮箱：hhsyxszz@163.com. 

 

 

附件： 

1．给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

2．2017年高校新生入学报到情况统计表 

3．未报到学生基本信息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    

2017年 9月 10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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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尊敬的家长: 

您好! 

希望您能抽空把这封信读完。 

目前，我国已建立起了覆盖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资助

政策体系，完全有能力保障您的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。 

自 2016年秋季入学以来，我省各学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

具体的资助政策如下： 

1.学前教育。按照年生均 600元标准补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

3-6 岁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保教费，并按照年生均 400 元的标准发

放生活补助费。 

2.义务教育。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,免除学

杂费和教科书费,按照小学每生每年 1000元、初中每生每年 1250

元标准对寄宿的学生发放生活补助费，按照每生每年 800元的标

准发放营养改善计划补助资金。 

3.普通高中教育。免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中阶段学生

学费和住宿费，并按照每生每年 20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。 

4.中等职业教育。免除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建档立

卡贫困家庭学生学费，并按照每生每年 20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

学金、每生每年 2000元的标准发放“雨露计划”扶贫助学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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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高等教育。对在本省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本专科学

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分别按照每生每年 4000 元、6000

元、12000元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。专科学生还可以按照每生每年

2000 元的标准在户籍所在地扶贫部门申请“雨露计划”扶贫助学

补助。可优先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高校国家助学贷款，最高

贷款额度为：普通本专科生每生每年不超过 8000 元，研究生每生

每年不超过 12000元。如果完成学业仍有经济困难，可申请参加勤

工助学而获得一定的收入。国家鼓励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勤奋学

习，争取获得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。考入省外高校的建档

立卡贫困家庭学生，可优先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。 

您的孩子          在                  学校       年

级         专业       班就读，按照政策应该享受（学前教育、

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、中等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）资助政策，

目 前 已 享 受 到 的 资 助 政 策 分 别

是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、         ，

标准分别是           元/年、          元/年、         元/

年、           元/年、          元/年，目前分别已发放资助

资金     元、     元、     元、     元、     元。 

如果您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向老师、学校或县级教育部门咨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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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院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应报到人数: 实际报到人数: 未报到人数: 

未报到的首要原因 人数 

1.认为学校或专业不理想而选择复读  

2.留学或转入国内其他高校  

3.优先选择就业而放弃入学  

4.因身体健康原因无法入学  

5.家庭经济困难而又无法获得有效资助  

6.其他（请详细

注明） 

  

  

  

7.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人数（生源地贷款和未交清学

住费者）： 
 

8.缓交学费及住宿费金额（元）：  

 

填表人：__________      填表人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   

填表时间: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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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表用 excel 格式报送 

附件 3 

 
序号 院系 姓名 性别 生源地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未报到原因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
